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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5-082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Linglong International Europe d.o.o. Zrenjanin；LLIT(THAILAND)CO.,LTD.
50,000万人民币

4,437.21 万欧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32.7亿元（为年度担保预计时，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和）

61.21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因子公司 Linglong International Europe d.o.o. Zrenjanin（以下简称“塞尔维亚玲

珑”）及LLIT(THAILAND)CO.,LTD.（以下简称“泰国玲珑”）业务需要，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签订了《贷款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塞尔维亚玲珑和泰国玲珑向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申请的50,000 万人民币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5月15日召开

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

及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向商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32.7亿元

（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1.21%。担

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额度内，以各担保

主体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为准。在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且可在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超

过前述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股东会另行审议后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9）。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在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所融资金用于子公司生产经营，风险

可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塞尔维亚玲珑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注册号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Linglong International Europe d.o.o. Zrenjanin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Linglong Netherlands B.V.，持股100%
杨科峰

21433896
2018年11月19日

Avenija Linglong 1, Zrenjanin,23000,Srbija
9,453,024,000.00第纳尔

有限责任公司

2211-汽车轮胎制造，汽车轮胎翻新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1,359,426.61
971,839.67
387,586.94
195,168.03
-18,910.41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1,173,498.75
806,448.01
367,050.74
144,079.43
-12,313.57

（二）泰国玲珑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注册号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LLIT(THAILAND)CO.,LTD.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9.99714%
广西玲珑轮胎有限公司，持股0.00143%
香港天成投资贸易有限公司，持股0.00143%

王锋

0105554005151
2011年1月13日

911/9 MOO5，KHAOKHANSONG, SRIRACHA, CHONBURI 20110，THAILAND
624,240.76万泰铢

有限责任公司

橡胶及橡胶制品、轮胎及相关产品的加工与销售，进出口贸易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986,676.03
149,425.87
837,250.16
318,410.69
55,894.64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932,755.17
142,828.50
789,926.67
421,305.99
82,744.4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权利人：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3、受信人：Linglong International Europe d.o.o. Zrenjanin；LLIT(THAILAND)CO.,LTD.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补偿金、违约金、赔

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及其他

费用）等。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主债权最高额：50,000 万元人民币。

7、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

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金额为132.7亿元（为年度担

保预计时，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和），其中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29亿元，分别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1.21%、15.82%。本公司除对全资子公司

担保外，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5-081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2/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2/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2/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并经公司2025年

10月27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第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463,502,68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5,127,674.39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2/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2/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2/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85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58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

币0.06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处

联系电话：0535-8242726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秀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4,953,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71%。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因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8月2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杭州博拓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因自身资金需求，于

秀萍女士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4,479,999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493,333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986,666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停止减

持股份。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内，公司有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应的

减持股份数量、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于秀萍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

函》。截至2025年12月11日，于秀萍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含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下同)和
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479,9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00%。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于秀萍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于秀萍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4,953,600股

16.71%
IPO前取得：17,824,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129,6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是指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0.4股而来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杭州拓康投资有限公司

于秀萍

陈音龙

陈宇杰

杭州康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34,854,400
24,953,600
5,600,000
4,480,000

16,800,000
86,688,000

持有比例

23.34%
16.71%
3.75%
3.00%

11.25%
58.0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杭州拓康投资有限公司、杭州
康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音龙控制；陈音龙、于秀萍、
陈宇杰为一致行动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于秀萍

2025年8月21日

4,479,900股

2025年11月19日～2025年1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1,493,300股
大宗交易减持，2,986,600股

38.55～41.77元/股
175,077,100.70元

未完成：99股

3.00%
不超过：3%
20,473,700股

13.71%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2,208,100股，合

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0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5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期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达工业”）通知，获悉万利达工业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万利达工业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8,960,000.00
11,170,000.00
2,290,000.00
2,892,000.00

25,312,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31%
2.88%
0.59%
0.74%
6.5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5%
1.44%
0.29%
0.37%
3.26%

质押
起始日

2023/4/13
2023/4/18
2024/2/5
2024/2/5

-

解除
质押日

2025/12/11
2025/12/10
2025/12/11
2025/12/10

-

质权人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注：截至2025年12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777,441,784股。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万利达工业与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赢得未来投资”）、

吴凯庭先生、王琳艳女士、吴雪平女士、吴雪芬女士为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利

达工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万利达工业

赢得未来投资

吴凯庭

持股数量

388,438,960
20,809,880
3,785,245

持 股
比 例
（%）

49.96
2.68
0.49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233,167,798
0
0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207,855,798
0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3.51
0.00
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6.74
0.00
0.0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一

一

一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2,838,934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0.00
0.00

75.00

王琳艳

吴雪平

吴雪芬

合计

9,800,000
3,000,000
3,000,000

428,834,085

1.26
0.39
0.39

55.16

0
0
0

233,167,798

0
0
0

207,855,798

0.00
0.00
0.00

48.47

0.00
0.00
0.00

26.74

0
0
0
0

一

一

一

一

0
0

2,250,000
5,088,934

0.00
0.00

75.00
2.30

（1）万利达工业质押融资未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完成后，万利达工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0,
785.5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8.4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6.74%，对应融资余额188,465.00
万元。万利达工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等，具有足够的资

金偿付能力。

（3）万利达工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4）万利达工业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不涉及业绩补

偿义务。

4、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在质押期内，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应的风险

提示，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及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平仓风险。公司

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5-115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股东鑫瑞集诚（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吴亚宏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1.85%
10.92%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鑫瑞集诚（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50200MA33F0MY5X□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吴亚宏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收到股东鑫瑞集诚（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鑫瑞集诚”）出具的《关于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股东鑫瑞集诚于 2025年

11月24日至2025年12月1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83,
7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3%。本次权益变动后，鑫瑞集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吴亚宏合
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16,392,247股减少至15,108,4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1.85%
减少至10.92%，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鑫 瑞 集 诚（厦
门）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吴亚宏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589.1707

50.0540
1,639.2247

变 动 前 比
例（%）

11.49

0.36
11.85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460.7958

50.0540
1,510.8498

变 动 后 比
例（%）

10.56

0.36
10.92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
易 √其他：____（请注
明）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24-2025/12/10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

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78 证券简称：晶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2月9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孙锋峰

南宁产投新兴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东鑫产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产投兴巢低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孙金国

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

杭州上市公司稳健发展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00,473,422
50,095,742
50,095,742
50,095,742
39,824,825
35,176,576
31,850,191
24,584,611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10.09
5.03
5.03
5.03
4.00
3.53
3.20
2.47

9
10

天津盛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永蓝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277,588
23,748,550

2.44
2.39

注：以上股东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南宁产投新兴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东鑫产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产投兴巢低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孙金国

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

杭州上市公司稳健发展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孙锋峰

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盛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永蓝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数量（股）

50,095,742
50,095,742
50,095,742
39,824,825
35,176,576
31,850,191
25,118,356
24,584,611
24,277,588
23,748,550

占无限售流通股
份比例（%）

5.44
5.44
5.44
4.33
3.82
3.46
2.73
2.67
2.64
2.58

注：以上股东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25-057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司法处置的股份为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同正”）所持公司的10,072,158股无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7%)，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

● 南方同正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司法处置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与治理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南方同正自2018年7月起已将上述股份投票权委托给公司控股股东家天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天下”），本次竞买过户上述股份家天下由接受表决权委托变更为实际
持有上述股份，权益未发生变化，本次股份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南
方同正被司法处置的10,072,158股股份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相关股份涉及的质押、冻
结相应解除，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处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披露了《万里股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将被司法处置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上海金融法院将于2025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
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以下简称“司法执行平台”）对南方同正持有本公司的10,072,158
股股份公开进行股票司法处置。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了《万里股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处置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根据司法执行平台的成交结果公告显示，竞买人家天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竞买账号B882194***）以每股单价 14.25元，总价共人民币 143,528,251.5元，
竞买成交10,072,158股。本次司法处置的股份已全部竞买成交。

更多内容请详见司法执行平台（网址：https://sf.uap.sse.com.cn）发布的《万里股份(股票代
码:600847)1,007.2158万股无限售股成交结果公告》（上海金融法院公告（2025）沪 74执 602
号）。

二、本次司法处置过户股份变动的情况
近日，公司获悉上述竞买成功的股份10,072,158股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上述股份过户

后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注：上述股份性质虽为无限售流通股，但会受到相应的减持限
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同正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0,072,158股下降至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由 6.57%下降至 0%，家天下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7,708,110股上升至 27,780,26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11.55%上升至18.12%。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家天下
企业名称：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800号裙房2层204室
法定代表人：刘坚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17Y9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资产重组并购策划。

营业期限：2015-10-28至2035-10-27
股东情况：北京宏岸图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南方同正
企业名称：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盛唐商务大厦西座19层1905、1906、1907、1908号
法定代表人：刘悉承
注册资本：6000.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1130888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投资咨询。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股东情况：刘悉承（持股83.325%）；邱晓微（持股16.665%）；李文秀（持股0.01%）
（三）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家天下

南方同正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
股

无限售流通
股

变动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17,708,110
10,072,158

持股比例

11.55%
6.57%

表 决 权 占
比

18.12%
0%

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27,780,268
0

持股比例

18.12%
0%

表 决 权 占
比

18.12%
0%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司法处置过户的股份为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南

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的 10,072,158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6.57%。南方同正自 2018年 7月起已将前述股份投票权委托给公司
控股股东家天下，本次过户登记不会导致双方表决权发生变化，不涉及权益变更，本次过户登
记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亦不触及要约收购。

南方同正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司法处置过户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与治理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
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
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
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的规定，本次司法处置股份，受让方在受让
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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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平阳心悦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为“宁波心悦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心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4,93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3.73%。公司股东平阳鸣牛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为“宁波鸣牛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鸣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94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73%。公司股东平阳诚悦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为“宁波诚悦创智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诚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38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0.35%。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该股份已于2023年12月2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8月21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因自身

资金需要，心悦投资、鸣牛投资和诚悦投资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0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3.00%；心悦投资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20,000股，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
638,046股，合计将不超过9,658,04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41%，其减持股份为心悦投
资有限合伙人李美香女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的份额；鸣牛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
价减持不超过1,765,92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4%，其减持股份为合伙人鸣牛投资有
限合伙人朱明春先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的份额；诚悦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减
持不超过606,02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5%，其减持股份为诚悦投资有限合伙人李红
艳女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的份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心悦投资卖出数量为79,900股，卖出价格区间22.80-23.00元/股，卖
出均价 22.868元/股，卖出金额 1,827,121.00元；诚悦投资卖出数量 12,200股，卖出价格区间
22.81-22.84元/股，卖出均价22.825元/股，卖出金额278,461.00元，鸣牛投资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平阳心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4,938,800股

3.73%
IPO前取得：14,938,8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平阳鸣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2,944,000股

0.73%
IPO前取得：2,944,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平阳诚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384,200股

0.35%
IPO前取得：1,384,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平阳心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8月21日

79,900股

2025年9月11日～2025年12月11日

大宗交易减持，0股
集中竞价减持，79900股

22.80～23.00元/股
1,827,121元

未完成：9,578,146股

0.02%
不超过：2.41%
14,858,900股

3.71%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平阳鸣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8月21日

0股

2025年9月11日～2025年12月11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1,765,929股

0%
不超过：0.44%
2,944,000股

0.73%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平阳诚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8月21日

12200股

2025年9月11日～2025年12月11日

集中竞价减持，12200股

22.81～22.84元/股
278,461元

未完成：593,826股

0.003%
不超过：0.15%
1,372,000股

0.34%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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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